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

表演藝術類活動補助案

核銷懶人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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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製作核銷文件表格及成果報告書

STEP1.下載核銷文件表格電子檔

本局網站http://www.culture.taichung.gov.tw/→便民服務→表單下載→表演藝術類活
動補助作業要點及表件專區→補助核銷文件表格(內含成果報告書格式)

STEP2.填寫製作表格

附件1~7：包括領據、支出分攤表、支出原始憑證黏貼用紙、自行扣繳勞務所得切結
書、未重覆接受補助切結書、匯款同意書、成果報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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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.領據

金額以阿拉伯數字或國字書寫皆可。

受補助者如為團體，具領人請填上團體全銜，並加蓋登記立案
之印鑑；如為個人，具領人請填上個人全名，並加蓋個人印鑑。

具領人為團體者，請續填領據上這些資料：立案字號、統一編
號、團隊負責人(須與立案證件上同一人)及團隊會計、聯絡地
址和聯絡電話，負責人和會計並須加蓋個人印鑑。

具領人為個人者，請續填領據上這些資料：身分證字號、聯絡
地址和聯絡電話(免備會計人員)。

繕打地址必須有5碼之郵遞區號，可至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查
詢。

領據最下方日期，必須填上送件進局日期，如遇退件補正，領
據請重製，日期須修改為補正後送局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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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.支出分攤表

(1)、(2)請依申請書預算表分項全部填列。

(A)請依實際支出情形分項全部填列。

*請注意，如「實際支出總額」低於「原申請預算總額」時，應按原補助比例重新計算補
助款額度，並扣除之間差額核給(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「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」規定
辦理，詳細說明見本懶人包補充2)。

(B)為檢附原始憑證向本局核銷之項目，須為申請書中已載之
項目，且核銷金額不得大於申請書之預算數，且本欄合計為本
局補助額度。

有關數據各欄位，如數據為“0”，均應呈現。

(2)、(A)、(B)和(C)等各列的合計數據皆須填上。

核章區(E)：團體負責人得兼任出納和製表人員，不得兼任會計
人員；會計人員得兼任製表，但不得兼任出納。個人申請者，
僅須於負責人處核蓋個人印鑑，無須備會計、出納等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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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.支出原始憑證黏貼用紙

原始憑證黏貼於本紙，憑證項目須符合補助作業要點規定，且申請預算書
有編列者(各項核銷額度不超過其編列額度)，於可支各項中選檢足夠核銷本
局補助額度之憑證，其餘得免附。

依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，可核銷項目依文化局審查核定之計畫內容所
需經常性經費支出為主，不得採購固定資產及設備等資本門支出。

上述可核銷項目須與臺中場次相關經常性經費支出，如臺中場之演出或技術工
作費、文宣品、設備或場地租借費、人員交通或演出設備運費、住宿、保險、
誤餐等。

前期製作費用不得用於請領核銷，如編、導、行政策畫、各項設計、
各項製作、前期行政工作及器材、設備購入等費用。

(A)之金額請填上檢送之原始憑證合計數。倘(A)合計超過本局補助之金
額，請於(B)中載明「實支0000元」(實支為本局核給之補助金額)。

(C)各職務核章人員須和領據、支出分攤表一致(即各項附件須核章的部
分，其職務擔任人員必須前後一致)。

如黏貼的原始憑證單據超過1件，請於(D)單據清單詳細填列。
其餘有關支出原始憑證合格範例，詳見補充1.之說明章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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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.自行扣繳勞務所得切結書

依規定團體或個人請領本局款項，本局不論是否預扣稅款，皆會
登載團體或個人所得，並於隔年報稅前寄送扣繳憑單。

團體或個人依規應自行向稅捐單位辦理參與人員所得扣繳事宜，
且為利稅捐單位查核，凡已檢送本局之原始憑證，團體或個人須
自行留存影本，送本局之原始憑證將轉審計稽核，無法退還。

切結立書人各項資料填寫原則同領據之說明。

下方日期須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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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.未重覆接受補助切結書

上方年度、金額和下方日期，須填上。

切結立書人各項資料填寫原則同領據之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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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.匯款同意書

收款戶名、解款行、分支單位、解款行代碼和收款帳號等，
請依存摺資料詳細填寫正確，以免遭退匯。

原則上收款戶名須和受補助者相同，惟，團體開戶的金融機
構如於團體名稱全銜後加註負責人姓名，則須依存摺上所載
填寫完整。

解款行代碼7碼，前3碼為銀行代碼，後4碼為銀行分行代碼，
請務必向開戶銀行查明填寫正確，以免遭退匯；郵局則僅須
填寫其代碼3碼。

匯款資料如有填寫不全將予以退件。

匯款所需匯費將自補助款款項下逕予扣除後以淨額匯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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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.成果報告書(含照片)

成果報告書係指文字報告頁面加上活動現場照片8張為完整1
份，須備足紙本2份。

檢附之成果照片不可黑白列印，並請以呈現演出、觀眾欣賞
中之畫面為主，避免團員間或團員與訪者合照，且不得為現
場致賀花籃之照片，並請依演出時間序排列。

照片可用彩色沖印後黏貼於表格，或直接JPG.檔插圖於表格中
再彩色列印，但尺寸比須為4*6英吋，解析度300dpi。

成果報告書第1頁和第2頁各項資料請詳細填報。

未依規定填寫或份數不足，本局將予以退件。

成果報告呈現不佳者，將列入之後年度申請時考核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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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受補助團體或個人於辦理補助款核銷時，採實報實銷原則，並對所提出相關憑證之真實性負責，
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

支出原始憑證係指受補助者核銷時，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（如個人
支領清冊、購買證明、繳費證明等，經本局會計檢核無誤方能撥款。

本局表演藝術類活動補助案，依據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，依文化局審查核定之計畫內容所需經
常性經費支出為主，可核銷項目須與臺中場次相關經常性經費支出，如臺中場之「演出費」、「技
術人員裝拆台工作費」、「海報、傳單及節目單等文宣品」、「燈光音響器材租借費」、「場地租
借費」、「演出及工作人員交通費」、「舞臺布景道具服裝等演出設備運費」、演出及工作人員住
宿費」、「保險費」、「演出期間誤餐費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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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1.支出原始憑證之說明



補充1-1.三聯式統一發票

三聯式電子或手寫發票，須同時檢附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。

發票上日期、買受人、買受人統編、品名、數量(含計量單位，請用
標準制)、單價、合計金額、稅額等各項欄位皆須填寫清楚，如有塗
改須請開立發票商家訂正，並於訂正處加蓋商家負責人印鑑。

統一發票專用章上應有商家名稱、電話、地址、統編和負責人姓名，
如專用章未刻有該負責人姓名，則須加蓋該負責人印鑑。

手寫發票上「買受人」為受補助團體或個人全銜，如為團體則須再填
上團體統一編號，受補助為個人則免。

電子發票須登載買受人之統一編號(受補助為個人者則免)，如開立時
缺漏登載統編，團體經手人須於空白處補正並加蓋個人印鑑，再請廠
商加蓋商家發票專用章。

發票上金額中文大寫數字寫法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
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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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名/數量(含計量單位)/單價/金額都要
填寫，以下採幾項常用預算為例：
海報印製 50張 50         2500
傳單 1000張 2         2000
燈光音響器材租借 1場 10000      10000
便當 20個 80         1600
運費 2趟 5000       10000

電子發票也必須詳實登打品名/數量(含
計量單位)/單價/總價等



補充1-2.二聯式統一發票

發票上日期、買受人、品名、數量(含計量單位，請用標
準制)、單價、合計金額等各項欄位皆須填寫清楚，如有
塗改須請開立發票商家訂正，並於訂正處加蓋商家負責人
印鑑。

統一發票專用章上應有商家名稱、電話、地址、統編和負
責人姓名，如專用章未刻有該負責人姓名，則須加蓋該負
責人印鑑。

手寫發票上「買受人」為受補助團體或個人全銜，如為團
體則須再填上團體統一編號，受補助為個人則免。

電子發票須登載買受人之統一編號(受補助為個人者則免)，
如開立時缺漏登載統編，團體經手人須於空白處補正並加
蓋個人印鑑，再請廠商加蓋商家發票專用章。

手寫發票上金額中文大寫數字寫法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
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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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名/數量(含計量單位)/單價/金額都要
填寫，以下採幾項常用預算為例：
海報印製 50張 50         2500
傳單 1000張 2         2000
燈光音響器材租借 1場 10000      10000
便當 20個 80         1600
運費 2趟 5000       10000

發票的交易明細要附
上，上頭的品名/數量(
含計量單位)/單價/總
價都要詳實登打



補充1-3.收據

收據為免用統一發票之商家開立之憑證。

收據上日期、買受人、品名、數量(含計量單位，請用標準
制)、單價、合計等各項欄位皆須填寫清楚，如有塗改須請
開立商家訂正並蓋商家負責人印鑑。

免用統一發票章上應有商家名稱、電話、地址、統編，並
須加蓋商家負責人印鑑。

「買受人」為受補助團體或個人全銜。

合計金額中文大寫數字寫法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
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。

13

品名/數量(含計量單位)/單價/總價都要
填寫，以下採幾項常用預算為例：
海報印製 50張 50         2500
傳單 1000張 2         2000
燈光音響器材租借 1場 10000      10000
便當 20個 80         1600
運費 2趟 5000       10000



補充1-4.個人領據格式範例

演出人員或技術人員之原始憑證為個人領據，1人1張，如為多
人得列表製作之。

領據上應載有資料項目：活動名稱、活動日期、領款人姓名、
身份證字號、戶籍地址、領款人工作項目、領款人請領金額、
領款人簽章處、並加註「受補助者辦理領款人之所得扣繳及二
代健保申報扣繳事宜」。

領款人必須簽填欄位：領款人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戶籍地址、
參與演出之工作項目名稱、請領金額、領款人簽名或蓋章，單
張的領據下方日期亦必須填列。

金額中文大寫數字寫法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
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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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2.實際支出總額低於原申請預算總額處理原則

如遇受補者核銷申報「實際支出總額」低於「原申請預算總額」時，本局會計室處理原則：依
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訂之「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」有關「對團體及個人之捐助」獎補助費
用法令規定，對民間團體之小額補助款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，按95年12月#612 主
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釋例：「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應
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，受補（捐）助經費結報時，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
（捐）助金額，補（捐）助案件結案如有結餘款，應按補（捐）助比例繳回。故各機關對於補
（捐）助案件執行後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時，均應按原補助比例重新計算補（捐）
助金額，其賸餘款亦應按補助比例繳回。」

亦即受補助者在申報核銷時，所提實際支出總金額少於當初送審的預算總金額，本局會計依規定
將依據比例扣減補助款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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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3.文宣品

受補助者於活動之相關宣傳物件、專輯出版品等，應將本局列為指導單位。

如用於請款核銷之文宣品，上需印有本局為指導單位及Logo。

Logo圖樣

16



補充4.最後，還有問題怎麼辦？

可以逕洽承辦人：文化局表演藝術科陳小姐，電話(04)22289111分機25421；電郵
tccgc20008@taichung.gov.tw(公務信箱附加檔案請勿超過10MB，會被擋信)

如果需要承辦在表格列印之前協助檢視正確與否，可以電郵將檔案先寄給承辦檢視，但請用word
檔，以免承辦無法直接於表格上作業修改。

表演藝術科承辦為補助案核銷文件本局簽辦第一關，可協助受補助者初審檢視相關憑證，但憑證
最後是否合於會計單位規定，仍須依據核銷正式收件簽辦後會辦本局會計室之簽見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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